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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2023 年 05 月 13 日

申请号：201911270380.X 发文序号：{2023051300029590

申请人：四川农业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快速制作酱卤牛肉的方法

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审查员已经收到申请人于 2023 年 02 月 03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在此基础上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请继续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年     月     日作出的复审决定，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

请继续进行实质审查。

       

2.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3.继续审查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进行的：

  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以及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替换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

  上述复审决定所确定的申请文件。

       

4. 本通知书未引用新的对比文件。�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续前，并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5.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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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6.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

7.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2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

要求进行修改。

（3）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当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

交给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8．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列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张振国 联系电话：0512-88996573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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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911270380X

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经过修改的申请文件，将权利要求 1-3、说明书实施例中

记载的滚揉腌制法的条件合并，审查员在阅读了上述文件后，对本案继续进行审查，再次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关于申请文件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快速制作酱卤牛肉的方法，对比文件 1（CN108094918A）具体公开了：一

种卤牛肉的卤煮工艺，所述卤牛肉的卤煮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蒸汽清洗；

2).打花刀；

3).制卤料包：将准备好的香料使用 50～60℃的烘箱将香料烘制 3～6h，使用粉碎机将香料粉碎到有效直

径为 3～8mm 的细微颗粒，搅拌混匀后装入到蒸桶内部进行蒸煮，每隔 15～20min 翻转一次，蒸煮至香料湿

润温热后趁热倒入饼箍内制作成 2～4cm 厚、直径为 5～10cm 的香料饼，再将香料饼装入到小型榨油机内部，

手动加力压榨香料细微颗粒饼至 1～2cm 厚，挤出混合香料提取液，将香料渣装袋得到卤料包；

4).注射腌制：将步骤 3 得到的香料提取液进行过滤后使用注射器将液体注入到牛肉内，避免从花刀中漏

出液体，再将剩余的香料提取液与牛肉转入到滚揉机内部进行低温滚揉腌制 30～60min，温度控制在 10～

20℃；

5).卤煮烘制：再将滚揉腌制好的牛肉以及卤料包转入到卤煮锅内，将卤料包与牛肉使用纱网隔开，控制

卤煮温度在 120～150℃，卤煮至筷子能够轻易插穿牛肉为止，再将卤煮好的牛肉转入到低温烘箱内在 40～

60℃下烘制至牛肉按压不出卤汁，即得卤牛肉。

优选的，所述卤牛肉的卤煮工艺步骤 3 中使用的香料的原料以及重量份数包括有花椒 35～55 份、当归 20～

35 份、紫苏 18～24 份、虫草 10～15 份、太子参 9～18 份、八角 15～25 份、罂粟籽 5～10 份、芥末籽 3～

8 份、香葱 24～36 份、山艾 16～26 份、荷叶 13～19 份、百里香 12～16 份、香菜籽 8～13 份、五香 26～

45 份、陈皮 5～13 份、朝天椒 22～32 份和香草 6～14 份。

优选的，所述卤牛肉的卤煮工艺步骤 3 中的卤料包还包括有调料包，其中，调味料的原料以及重量份数

包括有老抽 4～8 份、鸡精 3～7 份、食盐 15～25 份、米酒糟 6～12 份、白砂糖 14～22 份、辣椒油 7～14

份、老姜 16～34 份、蒜瓣 12～28 份和茶油 10～15 份（参见说明书第 4-11 段）。

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1）卤汤、卤制时

添加的调味料不同，辅料的用量配比不同；（2）制作方法不同，如牛肉的预处理手段、香辛料液的制备不同，

卤制的具体手段不同，限定了干燥后的调味、包装和杀菌步骤；香辛料的选择、用量配比和具体的工艺细节

及参数不同。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可以确定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实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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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改善酱卤牛肉的风味口感。

对于上述区别（1），香辛料液、植物油、水、食盐、食用酒精、老抽酱油等均是常用于卤煮时的调味料，

可基于对风味口感等的影响选择，并调整其用量配比。

对于上述区别（2），首先，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采用蒸汽清洗、打花刀的方式处理牛肉，目的是为了改善

口感、便于入味，在此基础上，根据卤制效果等考虑，将牛肉修整后洗净、分切并用清水浸泡取出是一般选

择。其次，在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制卤料包的基础上，对比文件 2（CN109770256A）具体公开了：一种新型

卤制方法，保证各香辛料主效成分在酱卤制品的含量中均达到最大，且热损失较小......所述胡椒、陈皮、丁香、

辣椒、桂皮和花椒的提取液由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将胡椒、陈皮、丁香、辣椒、桂皮和花椒六种

香辛料分别与食用酒精混合，经超声提取后，过滤、除去酒精，分别得到胡椒、陈皮、丁香、辣椒、桂皮和

花椒的提取液。作为优选方案，超声提取的温度为 50-80℃，时间为 0.5-3h。作为优选方案，超声提取时，

该香辛料与食用酒精的料液比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更优选地，相对于 10mL 食用酒精，香

辛料的重量为 0.8～1.2g。如 1g 香辛料/10mL 食用酒精。根据本发明，所述食用酒精为 50-70％食用酒精（参

见说明书第 15-24 段）；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将香辛料与乙醇水溶液混合后超声提取，其在对比文件 2 中的作用

与其在本申请中相同，均是为了充分提取其香味成分等有效物质等，在此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选

择对香辛料采用加入乙醇水溶液进行超声提取制得提取液用于卤制，其带来的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再次，在

牛肉制作时，采用先大火烧开、后小火煮、再焖制是工具书已有记载的（参见“巧烹妙饪家常肉菜 1000

种”，郭立久，第 7 页，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5.05），可根据卤制效果选择。同时，将牛肉预煮淖水、

干燥后调味以使其风味口感更好、真空包装、杀菌均是常规手段，可一般选择。对于具体的工艺细节及参数，

可根据实际对产品的风味口感等的影响调整得到。

对于具体的香辛料选择、用量配比、工艺细节及参数，可根据原料的属性，综合考虑对产品的风味口感

等的影响调整得到，其并不会带来预料不到的效果。

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6 是从属权利要求，对具体的香辛料选择、用量配比、工艺细节及参数作了进一步限定。

然而，对于具体的香辛料选择、用量配比、工艺细节及参数，可根据原料的属性，综合考虑对产品的风味口

感等的影响调整得到，其并不会带来预料不到的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2-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

创造性。

3、权利要求 7 请求保护一种酱卤牛肉，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如前所述。权利要求 7 所要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1）卤汤、卤制时添加的调味料不同，辅料的用量

配比不同；（2）制作方法不同，如牛肉的预处理手段、香辛料液的制备不同，卤制的具体手段不同，限定了

干燥后的调味、包装和杀菌步骤；香辛料的选择、用量配比和具体的工艺细节及参数不同。基于上述区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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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可以确定权利要求 9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改善酱卤牛

肉的风味口感。

对于上述区别（1）-（2），具体参见对权利要求 1-6 任一项的审查意见评述。

因此，权利要求 7 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二）关于意见陈述

对于申请人提交的意见陈述，审查员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具备说服力，理由如下：

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中提出：

本申请牛肉清洗后无需对牛肉打花刀，采用超声提取获得香辛料液、再和调味料混合熬制卤汤，对比文

件 1 是通过蒸煮、压饼、压榨提取获得香料提取液和卤料包，所采用的香料不同，腌制液的组成、注射方法、

腌制条件以及卤制过程均不同。本申请通过将特殊配置的香辛料超微粉碎、通过乙醇水溶液配合超声波提取

得到香辛料液，可以改善熬制后的卤汤香气等，通过注射腌制结合间歇滚揉腌制可以提高腌制效率等，干燥

工艺可以提高牛肉的咀嚼性，真空灭菌可以改变传统现做现卖的制作模式、延长产品保质期。对比文件 2 不

能解决酱牛肉制作时间、生产效率等问题，技术方案相差较大，且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

看待。本申请说明书记载制作的酱卤牛肉与某畅销酱卤牛肉对比评分更高、好评率更高，且证实了采用水进

行超声提取、湿腌法腌制或者省去干燥过程都会对口感和性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具备创造性。

对此，经认真考虑，审查员认为：

发明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如果发明是本技术领

域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常规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发明是显而易

见的，也就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专利法意义上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

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具体到本案，打花刀是为了便于牛肉入味、改善口感，根据卤制效果等考虑可常规取舍，舍去上述手段，

带来的效果也随之消失。对于卤汤的制备，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将香辛料与乙醇水溶液混合后超声提取得到提

取液，之后再卤制时添加到卤水中，减少香辛料损失、从而提高利用率，其在对比文件 2 中的作用与其在本

申请中相同，均是为了充分提取其香味成分等有效物质、改善卤制风味等，在此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有

动机选择对香辛料采用加入乙醇水溶液进行超声提取制得提取液用于卤制。对比文件 1 同样是注射腌制结合

滚揉腌制，而在滚揉腌制时根据腌制效果选择间歇式的滚揉方式是容易选择的。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在卤

制后进行烘制。将牛肉干燥后调味能使其风味口感更好、真空包装、杀菌均是工艺化流程生产的常规手段，

因此可一般选择。对于具体的香料、腌制液的组成，以及具体的腌制细节等，可根据实际的卤制效果进行调

整，并不会带来预料不到的效果。对于说明书记载的对比例，本申请并未记载“某畅销酱卤牛肉”的具体制

备方法等，因此无法进行有效比较。对于提取溶剂，可参考对比文件 2 提取卤料的手段进行调整。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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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注射腌制结合滚揉腌制、在卤制后进行烘制的手段，因此同样能解决酱卤牛肉香味较淡、

咀嚼性不足等问题。

综上，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具有说服力，不能被审查员认同。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存在诸多无法授权的实质性缺陷，说明书中也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

的实质性内容，因而本申请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

审查员姓名:张振国 审查员代码:30090864


